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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程概况

• 项目名称：浮光方序Ⅰ——基于消解与穿行的豫南绿色现代博物馆

• 建设地点：河南省南部地区

• 总建设用地面积：18750㎡

• 地上建筑面积：6981㎡

• 建筑性质：公共建筑（博物馆）

• 论证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• 论证依据：
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7.2.2条

2. 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》

3. 本项目地质勘察报告、总平面图及建筑专业设计说明

4. 场地周边市政管线及既有建构筑物资料
二、场地条件与开发限制分析

1. 地质条件限制

• 场地地质勘察显示，地下3-8m范围内存在较厚软弱黏土层及承压水层，土层承载力低、压缩性高，地下水位埋深浅，施工易引发涌水、坍塌及地面沉降风险。

• 场地范围内分布有古河道遗迹，地层不均匀性显著，若开发地下空间，需采取复杂地基处理及降水措施，技术难度大、成本高昂，且存在结构安全隐患。

2. 周边环境与管线限制

• 场地东侧紧邻城市主干道，地下分布有高压燃气管道、通信光缆及给排水主干管，管线密集且保护要求严格，地下施工易对既有管线造成破坏，引发安全事故。

• 场地北侧为既有历史保护建筑，基础埋深浅，地下空间开发可能导致相邻建筑沉降、开裂，影响文物安全，不符合历史建筑保护相关规定。

3. 功能需求与经济性限制

• 本项目为中小型博物馆，地上3层已满足展览、办公、库房等全部功能需求，无必须设置地下空间的功能要求（如人防、设备机房等可通过地上区域合理布置解决）。

• 结合地质及周边环境限制，地下空间开发的土建成本、防护成本及风险成本显著高于常规项目，投入产出比极低，不具备经济可行性。
三、替代方案与合理性说明

• 本项目通过优化地上空间布局、采用高效模块化设计，充分利用地上楼层满足所有功能需求，无需依赖地下空间拓展容量。

• 场地内设置屋面光伏系统、生态绿化及雨水调蓄设施，替代地下空间实现节能、生态及雨水管理目标，综合效益更优。

• 经多方案比选，不开发地下空间的方案在安全性、经济性、环保性及可实施性方面均优于开发地下空间的方案，符合项目实际情况与绿色建筑理念。
四、合规性评价

• 本项目因地质条件复杂、周边环境敏感、功能需求充足及经济性不足等原因，不适宜开发利用地下空间，符合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》中“不宜开发地下空间”的认定条件。

• 结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第7.2.2条，经论证本项目不开发地下空间的决策合理可行，可按满分12分进行评价。
五、论证结论

本项目受地质条件、周边环境、功能需求及经济性等多重因素制约，不适宜开发利用地下空间，不开发地下空间的方案安全可行、经济合理，符合相关规范及绿色建筑评价要求，论证通过。
六、备注

1. 本论证报告基于现状地质勘察及周边环境资料，若后续场地条件发生重大变化，需重新论证。

2. 相关地质勘察报告、周边管线资料及方案比选记录均已归档留存，可随时查阅。
日期：2026年03月19日

